
南通职业大学 2024 年年终财务决算通知
为顺利完成 2024 年学校年终财务决算工作，全面、真实、及

时反映学校的各项经费收支结果和财务运行状况，现将年终财务

决算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。

一、年终决算期间财务报账时间安排

（1）关账时间：2024 年 12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起暂停日常报

销业务。

（2）开账时间：2025 年 1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，如有变动另

行通知。

（3）2024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5 年 1 月 3 日期间，经费执行

内控监管平台网上支出报销功能将关闭，师生已发起但未走完审

批流程的支出报销单将同时冻结暂缓流程审批，请各学院、处室

和教职工务必及时在 12 月 10 日前走完审批流程，尽早办理报销

手续。

二、各类暂借款、预开票据等往来款项的清理工作

（1）各类借款、预付款的清理和结算

各类借款、预付款，请业务经办人员务必于 2024 年 12 月 10

日之前到财务处报账结清往来款。

按照通职大[2020]5 号文件要求，差旅费预借款应在出差回来

后 1 个月内结账；基建、海外进修等预付款因结账周期较长可跨

年度结账；除以上两项之外的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结账。



节假日和寒暑假顺延，逾期不结账的暂停该二级单位的经费使用。

电子票据如无特殊情况必须在开具的 2 个月内报支。

（2）预开票据的清理与催款工作

凡有预开票据而资金尚未到账的，请业务经办人员务必向对

方单位催收款项，确保 12 月 24 日前资金到账；资金已经到账的，

请及时到“经费执行内控监管平台—收款管理”申请入账认领手

续，联系人：胥琛，联系电话：81050840。

（3）各类预算下达与执行指标的清理与结算工作

各学院及相关处室对学校下达的本年度预算指标和预算执行

情况进行核对，如有暂借款或预付款请及时结账冲销，否则将占

用下一年度预算指标。

三、各类收入支出项目的清理与结算工作

（1）学生欠费的催缴与结算工作

请各学院加强学生欠费催款，务必在学校年底考核启动前完

成。12 月 24 日开始暂停办理学生学费、住宿费等非税收入收款

业务，2025 年元旦后恢复正常。

（2）本年度列入预算的各种项目经费，尤其是省市专项、采

购专项、双高及职业质量提升专项经费，请各有关学院及处室对

照预算抓紧在规定时间前报账列支，指标一旦被财政收回，将直

接影响后续支付，同时也影响年度考核项目预算执行率。

基建维修改造尾款、合作办学分成、物业安保、大赛集中采

购视频制作等支出、采购项目尾款等项目支出对照合同及时支付。



（3）校内水、电、煤气、电话费回收与结算工作

信息办、后勤处、海门学院等处室配合做好水、电、煤气、

电话费等回收结算工作，确保当年应收的各项收入及时入账。

（4）其他需要办理收入核对与结算的工作

其他需要办理收入核对与结算的学院及处室，包括校园卡消

费款结算统计，务必在 12 月 24 日前到财务处办理收入核对确认

工作。

四、各类固定资产与库存物资的清查盘点工作

请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按决算要求组织各学院及处室在 2023

年度资产清查的基础上，于 12 月 10 日前完成各二级单位固定资

产、无形资产、其他流动资产（包括教材、药品、实训材料、维

修备件等库存物资）的盘点清查工作,由国资办将盘点情况及结果

汇总并于 1 月 4 日前报财务处。

五、校内各二级单位转账与内部收支结算工作

（1）内部转账工作

凡有校内内部结算的党政办、后勤处等处室，如食堂结算、

用车费用、餐券、人员费用等，请于 12 月 10 日前完成本处室管

理项目的内部结算清理与结账支付。

（2）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间的结算工作

南通职业大学后勤公司、工会、党费、基金会、职教协会与

学校存在费用上缴、往来款清算结算的，务必在 12 月 10 日前与



学校相关二级单位完成各自年终清理与决算工作，各附属单位关

账与开账时间参照学校执行。

学校年终财务决算面广、量大、时间紧，预算执行进度是教

育、财政等主管部门对学校进行绩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，也是

全面考核校内各学院及处室预算执行质量的重要依据，更是 2025

年预算安排和资金资产管理的重要参考因素。请相关二级单位和

广大师生高度重视，从学校事业发展大局出发，从年度经费收支

完成情况出发，给予积极配合与支持，抓紧报账、抓紧核对。


